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以优良作风助力乡村振兴
今天，我们召开这次专题党课，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结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要求，重点围绕违规吃喝等“四风”问题，谈认识、找差距、明方向。作为村级党组织，我们必须以更高标准、更严要求落实中央精神，筑牢纪律防线，为乡村振兴营造清风气正的政治生态。
一、深刻认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大意义
2012年12月4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《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》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新篇章。十多年来，八项规定已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“金色名片”，其核心是解决“四风”问题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
对村级党组织的特殊要求：
政治要求：村级党支部是党在基层的“神经末梢”，直接面对群众，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。
现实需要：农村“人情社会”特点明显，违规吃喝、公款宴请等问题易发多发，必须警钟长鸣。
群众期盼：群众最痛恨干部搞特权、享乐奢靡，只有严于律己，才能赢得信任。
二、当前村级违规吃喝问题的突出表现
结合近年来各级纪委通报的案例，农村党员干部在吃喝问题上的风险点主要有：
隐形变异吃喝：以“工作餐”为名超标准接待，或躲进农家乐、私人会所违规聚餐。
借机敛财：借红白喜事、子女升学等名义大摆宴席，变相收受礼金。
公款报销：将个人吃喝费用转嫁为“村务支出”，甚至虚列名目套取资金。
拉拢关系：通过请吃请喝搞“小圈子”，影响村级事务公平公正。
[bookmark: _GoBack]典型案例警示：万州区龙沙镇印合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牟宜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问题。2017年5月至2021年12月期间，牟宜均多次接受辖区私营企业主、普通村民安排的宴请。2025年6月，牟宜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这些教训深刻说明，“吃喝小事”背后是“作风大问题”。
三、以铁的纪律整治违规吃喝问题
1. 学规矩、知底线
重新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》，明确“村级接待零支出”等硬杠杠。
牢记“五个严禁”：严禁公款吃喝、严禁接受管理对象宴请、严禁大操大办、严禁转嫁费用、严禁工作日饮酒。
2. 抓整改、见行动
开展自查自纠：村“两委”班子带头公开承诺，清退违规费用。
畅通监督渠道：设立村级廉政监督员，公开举报电话，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。
3. 树新风、促发展
把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民生实事，如修路、助学、产业帮扶。
倡导“清茶一杯谈工作、勤俭节约办村务”的新风尚。
四、支部书记带头，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
作为村党支部书记，我郑重表态：
以身作则，绝不参与任何违规吃喝活动；
严格管理班子，发现苗头问题及时批评纠正；
欢迎全体党员和群众监督，发现问题一律严肃处理。
同志们，一顿饭、一杯酒看似小事，但损害的是党的威信，失去的是民心！让我们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，从小事抓起，从自身严起，真正把村级党组织建设成群众信赖的坚强堡垒！
